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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
教务处[ 12春 ]第（ ）号

关于申报2012年第一轮上海海洋大学校级、院级大学生                        创新活动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学院：

我校在前期实施第二轮上海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的基础上，现按计划启动2012年第一轮上海海洋大学校级、院级的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的项目申报。

1、 计划目标
通过实施校级、院级等层面的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项目，推动本专科人才培养模式，转变教育思想观念，培养更多的适应社会需要的高水平创新人才，同时也为市级、国家级创新活动计划项目孵化、培育优秀项目。
2、 申报原则

1. 兴趣驱动：申请立项的学生要对科学研究或创造发明有浓厚兴趣，在兴趣驱动下自主选择实验项目。

2. 自主实践：学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进行选题、自主进行研究和实验方法的设计，自主完成创新活动；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实验方案、技术路线提供指导。

3. 重在过程：申报的项目要注重创新性实验项目的实施过程及在创新思维、知识与实践能力方面的收获和感悟。

4. 注重实效：通过项目实施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在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物化成果（论文、专利、实物）。

5. 申报的项目应具有学术性、创新性、实用性、可行性和先进性等特点。
3、 申报条件

1. 申报对象：在校全日制本专科一、二年级学生，已参与第二轮上海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的学生（含团队成员）此次不再重复申报。
2. 指导老师：项目需配备指导老师，原则上指导老师应具有副高（含）及以上职称。

3. 项目期限：1-2年，学生应按规定时间完成项目研究并结题。
4. 已参与我校“首届人工智能鱼设计大赛”的项目，可同时参与此次创新项目申报, 各学院应按一定比例优先考虑。

4、 申报流程
1．2012年5月25日前由学生自行下载或到所在学院领取项目申请书；
2．2012年5月31日前学生向所在学院提交申请书；
3．2012年6月15日前学院组织答辩、评审，相关材料报教务处；
4．2012年6月30日前发布公告、项目启动。
5、 第一轮申报名额分配

	学院
	校级项目（40个）
	院级项目（25个）

	水产与生命学院
	5
	3

	海洋学院
	5
	3

	工程学院
	6
	3

	食品学院
	6
	3

	经济管理学院
	4
	3

	人文学院
	2
	2

	外国语学院
	2
	2

	信息学院
	5
	3

	爱恩学院
	3
	2

	高职学院
	2
	1


6、 有关要求
1. 重视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对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意义。各学院要成立大学生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答辩、评审。
2. 重视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的导师队伍建设。各学院要积极采取相关措施鼓励教师担任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的指导老师。

3. 重视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实施的条件建设。各学院要成立大学生创新活动中心、开放实验室为参与创新的学生提供实验场地和实验仪器设备。
4. 搭建项目学生交流平台，定期开展交流活动。学院定期组织项目指导老师之间的交流。

7、 上交材料清单
（1） 《上海海洋大学2012年创新活动计划项目**学院汇总表》（按优先度排序，并注明校级、院级）
（2） 《上海海洋大学2012年创新活动计划项目申报书》一式两份
（3） 《上海海洋大学2012年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项目立项评审表》

（4） 《上海海洋大学2012年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项目综合评价与修改意见》
8、 经费资助

对经批准的每个项目学校予以资助。原则上每个校级项目给予3000－5000元资助，院级项目给予1000－3000元资助。跨学科专业的研究项目，根据项目研究难度，酌情增加资助额度。
立项项目经费专款专用，项目负责人要合理编制经费预算，经费主要用于购买必要的实验耗材、药品、图书资料以及相关调研开支等。经费使用按申请书中的预算和学校财务管理规定执行。
教务处联系人：王老师，联系电话：61900112，电子邮箱：flwang@shou.edu.cn。
附件：

1. 《上海海洋大学2012年创新活动项目申报书》

2. 《上海海洋大学2012年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项目立项评审表》

3. 《上海海洋大学2012年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项目综合评价与修改意见》

4. 《上海海洋大学**学院2012年创新活动项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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